附件5

城乡社区人才队伍建设行动

为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服务水平，通过开展城乡社区人才队伍建设行动，不断提高城乡社区工作者素质，壮大城乡社区治理队伍，助力城乡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具体行动内容如下：

一、新时代社区工作者主题培训行动。灵活采取集中培训、辅导讲座、在线学习等多种形式，综合运用专题研讨、现场教学、典型示范、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方法，定期将城乡社区工作者轮训一遍，依托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培训监测机制。〔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各县区，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行动。依托“桂志愿”系统和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为有意愿、能胜任志愿服务的社区居民进行登记注册，鼓励社区建立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市民政局，市委文明办，各县区，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行动。推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引进、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开展专业社工服务，力争“十四五”末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突破0.3万人，社区（村）干部持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比率不低于20%。〔市民政局，各县区，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